
2021 年梅州市/国资委“圆梦计划”合作院校招生简章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一、 院校概况

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于 1975 年，由广东省国防工业办公室为军工企业组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教育部

备案的省属公办成人高校。

学校于 1987 年迁至广州白云山麓，位于广州白云大道北。学校交通方便，校园环境幽雅，整洁。现 开设专业

有电气自动化技术，计算机应用与信息管理，计算机应用及技术，工商管理，行政管理，电子商 务，会计等多个专业。

学校已先后建成了先进的网络计算机室，PLC 可编程序控制室，单片机室，多媒体语音室，电工综合 实操室，电

工电拖实验室，电子实验室，财会模拟实验室，工程设计室等。为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 还与大型企业华凌冰箱

厂，华凌空调厂，同樂电梯厂，白云公司，金正电器集团及从事流通企业信息系统 软件产品开发的广东新中电科技公

司等单位合作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

学校治学严谨，校风良好，重视学生的道德建设，加强学生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的专门技能的培养, 注重提高

学生的综合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三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培养理工科工程 技术型学生为主，毕

业生有良好的道德，有实用的技术，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和欢迎，许多毕业生很快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和领导。

二、招生对象



1、报考“圆梦计划”需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即 1986 年 7 月 1 日至 2003 年 7 月 1 日）；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在各类企业生产一线从事体力或技术劳动，或在农林牧渔等行业生产一线从事农业生产；

（5）具有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需有 1 年以上在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非广东省常住户口的居民，

需有 1 年以上在同一家工厂企业的生产一线务工经历；

（6）具有高中（中专、中技）或以上文化程度；

（7）身体及心理健康；

（8）具备招考部门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



2、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在读的高中、中专、职校、技校学生；

（2）公务员、事业在编人员（领财政工资人员）；

（3）在各级各类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考试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

（4）最高学历为本科的人员，不得报考；最高学历为专科的人员，不得报考高升专；

（5）不符合招考部门规定报考条件的其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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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生专业

专业类型 培养层次 专业名称 入学考试科目 学习年限 需修学分 学习形式

技能型专业

专升本

高升专

工商企业管理

语文、数学、英语 2.5 年
暂未实行学

分制

以函授为主，远

程网络授课为

辅，学员根据工

作、生活实际情

况，采取边工边

读的方式，自主

安排学习。

行政管理

大数据与会计

电子商务

电气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大数据技术

机械设计与制造

其他专业

专升本

高升专

（注：语文、数学、英语，每科满分 150 分，三门总分 450 分，分数线由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划定。

2020年广东省录取分数线为 110 分。按政策规定，我市考生有加 20 分；或超过 25 周岁的考生可降 20 分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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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时间

2021 年 5 月 1 日-9 月 5 日（截止时间以各校时间为准）

五、报考流程

（一）网上注册报名

学员亲自填写报名表，由梅州圆梦办工作人员统一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1年 5月 1 日—2021年 9月 5 日

（报名起始截止时间以团省委关闭系统为准）。

学员也可以自行登录“圆梦计划”网站（www.yuanmengjihua.com)报名。

（二）网上审核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网络报名，报名后将由梅州圆梦办工作人员协助严格按照成人高考报考资格，对报名人员的各项信

息进行网络初审，网络审核采取“边报名边审核”的工作方式，网络报名截止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网络审核的工作，

资格审查结果可在圆梦计划官方网站登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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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确认

考生资格初审工作结束后，由梅州圆梦办工作人员协助考生进行现场确认。考生本人应于规定时间内（以广东省考试院公

布时间为准）携带报名相关资料前往指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

（四）组织考试

成人高考的考试按全国统一的招生考生安排开展工作，考试时间为 10 月（具体时间以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五）审核公示

成人高考录取结束后，由梅州圆梦办工作人员协助根据圆梦计划名额及成人高考录取考生中，按成绩排名确认拟资助圆梦

学员名单，随后通知拟学员提交报读圆梦计划所需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并于 12 月下旬公布圆梦计划正式资助学员名

单，在网站进行公示。

经公示无异议的考生，报考成人高考并被录取，取得相应学籍，可享受“圆梦计划”资助政策。

（六）正式录取

在公示结束后，由梅州圆梦办工作人员协助给获得圆梦计划资助资格的学员寄发《录取通知书》，并详细告知资助学员“圆

梦计划”的资助政策及所需缴纳的费用。未被“圆梦计划”录取的，可作为圆梦助学学生正常录取，同一企业的“圆梦计

划” 学生和圆梦助学学生按相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安排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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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员注册

在招录工作完成后，由梅州圆梦办工作人员协助尽快做好录取学员注册工作，同时将最终圆梦计划录取学员名单上报给本市

圆梦办，最终名单汇总报至省圆梦办，名单的详细信息将在圆梦计划官方网站，当地团委官方网站及我校官方网站进行

同步公示。

（注：以下每项内容均需包括时间及具体操作，填写内容以院校实际操作为准。）

六、现场确认需携带材料

网络审核不通过：带身份证、毕业证原件到指定报名点进行现场确认

七、学习费用及缴费说明

（一）学费

经省圆梦办与我校沟通，“圆梦计划”学费标准为 5000 元/人。其中，省财政补助 2000 元/人，市财政和社会募集

资金统筹解决 2000 元/人，被录取学员需自缴 1000 元。

报考“圆梦计划”并被录取的学员在入学注册时需一次性缴纳学费1000元。中途退学或无法毕业的，不予退还个人

缴纳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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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费：800 元/3 年（第一学年一次性缴纳）

八、联系方式

教学点地址;梅州市梅江区江南街道阳光花园康宏世纪村

地址：梅州市梅江区阳光花园康宏世纪村进士教育

学习中心联系人：张老师

电话：13112461020（客服微信同号）

微信公众号：梅州圆梦计划——广东省国防工业职工大学 【MZyuanmengjihua】☛☞

监督投诉：团梅州市委（圆梦办） 联系电话：0753-2201002


	2、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